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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民政局

关于对市政协八届五次会议第169号提案的答复
张建国委员:

您提出的“构建关爱‘空巢老人’的社区保障服务体系”的提案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对我市养老事业的关心！您在提案中提出随着独生子女逐渐离开濮阳外地就业，濮阳市空巢家庭逐渐增多，空巢老人面临经济、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方面诸多问题。建议探索建立老年人康养新模式，将空巢老人纳入社会救助范围，解决空巢老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目前，我市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大,空巢老人、失能老人多，农村贫困老人、留守老人多，养老照护需求逐年增大。随着农村年轻人进城务工，农村空巢老人和留守老人无人照料。农村贫困老人、留守老人成了社会关注的重要群体，构建关爱空巢留守老人、失能老人社会保障服务体系被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加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力度，着力完善市、县、乡、村四级养老服务网络，开展乡镇敬老院改造提升，增加服务功能，进行乡镇敬老院规范化建设，搭建为老服务平台，推进农村养老服务的深入开展，养老机构数量不断增加，服务规模不断扩大，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老人养老问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贯彻落实政策法规精神，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加强宣传引导《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河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认真贯彻落实政策法规精神，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文化，确保老人权益。家庭赡养与扶养章节明确要求：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基础，家庭成员应当尊重、关心和照料老年人。赡养人应当依法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保证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赡养人是指老年人的成年子女以及其他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人；赡养人的配偶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5号）、《濮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濮政〔2015〕74号）等文件精神，持续开展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推动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融合发展等多种措施，促进我市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二、逐步提高社会保障待遇，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按照《濮阳市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兜底保障二十条措施》（濮民〔2020〕12号）和《濮阳市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三十条意见》（濮民〔2020〕46号）文件要求，及时将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符合特困供养条件的人员全部纳入救助供养范围。至12月底，全市共有农村特困人员18145人（其中集中供养对象1688人），累计发放供养资金12500.41万元。完善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委托照料制度，规范护理协议，加大资金投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为分散供养人员提供巡访服务。 

濮阳市户籍的80周岁以上老年人享受高龄津贴补贴，80-89岁老人每人每月发放50元，90-99岁老人每人每月发放100元，100岁以上老人每人每月发放300元。对于困难残疾老年人享受残疾人两项补贴，根据《濮阳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濮政〔2016〕83号）文件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三十条规定建立制度并发放的护理补贴，应与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择高申领。如在养老服务补贴中对失能老年人的失能情形给予特别照顾的，其特别照顾部分应与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择高申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建立制度并以年龄为主要标准发放的高龄津贴，以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建立制度并以经济状况为标准发放的养老服务补贴，因与残疾人两项补贴范围、目的不一致，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以重复享受。针对这些弱势群体实施城乡低保、特困供养、临时救助的同时，成立了有多个部门参与的全市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协调机构，加强对社会救助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濮阳市居民经济状况核对中心，开展对申请社会救助对象收入及财产状况信息比对，实施精准救助，避免漏救和重复救助现象发生，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基本生活问题。
三、积极推进医养结合工作
近年来，我市积极推进健康养老产业发展，《濮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医养结合工作的实施意见（濮政〔2015〕64号）》、《濮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试点市建设的实施意见（濮政〔2016〕90号）》等文件，统筹加强城乡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机制。加快推进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建设，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支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拓展功能，建设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养老服务和医疗卫生服务整合资源加速融合，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符合城镇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条件的，纳入定点范围。卫生计生、人社部门要按照省有关规定简化手续，实施优先审批，缩短审批时限。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执行与同级公立医疗机构相同的报销政策。老年社区内设立的医疗机构，可按照医保有关政策，申请纳入医保定点范围。健全完善医保报销制度，切实解决老年人异地就医结算问题。逐步完善城乡医保支付政策，探索逐步提高城乡基本医保统筹层次。目前，我市大部分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已纳入医保范围。积极与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协调并支持为老人建立安全、健康档案，定期上门为老人体检、上门问诊、送药到家，开设家庭病床，为80岁以上老人开设家庭病床。目前，我市有一批社区卫生服务站开展为65岁以上老人免费体检等服务项目。
随着我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养老服务水平的提高，通过贯彻落实政策法规精神、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逐步提高社会保障待遇、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积极推进医养结合工作，完善关爱“空巢老人”的保障服务体系，我市养老服务能力将不断提升。
欢迎各位委员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十分感谢您对养老事业的关心，希望今后能够得到更多关注和支持。
2021年7月7日
（联系人：陈修斌            电话：6687009）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局（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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